
附件1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外出监测仪器管理维护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外出监测仪器管理维护服务
	1
	项目概况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南宁市佛子岭路16号）协助开展外出监测仪器管理维护，需派专人驻点工作。

项目内容
所有外出监测仪器（约230台套）的使用登记、检查及管理。

日常护理。

配件、备件、配品管理。

（四）仪器完好检查纪录。

（五）仪器故障检查、维修及纪录。

（六）外出监测仪器的维护、校准、维修、送检（南宁市内）以及实验室部分需外送检定（校准）仪器的检定（校准）等技术服务总包。
工作要求
保证所辖设备完好率不低于90％；保证所辖完好设备检定（校准）通过率100%；保证所辖区域内附属设施完好率100％。
其他要求
成交供应商安排本项目专职人员1人，至少有2年以上委托内容服务工作经验，身体健康，能熟练操作外出监测仪器。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2022年3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
（2）服务地点：南宁市佛子岭路16号及检定（校准）工作地点。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12个月内。
（2）交付地点：南宁市佛子岭路16号及检定（校准）工作地点。
4、付款条件
服务费用每3个月结算1次，每次付总包金额的25%，乙方应于每次结算前10日前向甲方申请本次的维护费用，甲方在收到申请后，根据考核情况在15个工作日内安排拨款。 
5、其他要求
（1）甲方每3个月组织相关人员对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进行1次考核，主要考核外出监测仪器的使用登记、检查、管理，日常清洁护理，配件、备件、配品管理，仪器完好检查，仪器故障检查、维修，仪器校准，外出现场检修及根据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维护内容；需送检的部分实验室仪器是否按要求送检，需贴标识的仪器是否及时完成。考核得分大于等于80分的不扣款，低于80分的，每低1分扣除合同款的1%，每次扣款最高不超过总合同款的10%，实际扣款根据“4、付款条件”在当次结算时予以扣除。
（2）成交供应商应确保按报价文件承诺的人员到岗，如有缺员，采购人将不予支付合同价款。

（3）采购人支付此项费用外不再承担其它任何费用（包括个人），服务人员的薪金、社保、休假日补贴、补偿费、赔偿金等由成交供应商付给，与采购人无关。

（4）采购人按照服务考核表进行考核（详见附件2）。




附件2

外出监测仪器管理维护服务考核表
考核时间：    月—   月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结果
	备注（说明扣分原因或其他事项）

	服务内容
	仪器设备送检
	及时核对仪器设备校准/检定有效期，定期做好送检计划，确保仪器设备合理使用，尽量缩短送检周期（6分）；核对校准/检定证书无错漏（2分）。
	8
	
	

	
	仪器设备管理
	仪器设备校准/检定标识的粘贴、保管和发放、台账登记、维护保养、校准、检查等工作认真负责，无明显纰漏（5分）。对于停用仪器，每3个月至少开机运行2次（2分）。
	7
	
	

	
	仪器房内务管理
	1.保持工作环境的整洁，及时做好仪器设备的保洁、保养、归位、保证设备整齐，做好地面卫生工作（2分）。
2.仪器分类存放，仪器房内物品摆放要有序、整齐、美观、标签醒目、易于查看（2分）。
3.除污染源与应急监测室人员及运维公司有关工作人员外，其它人员不得擅自进入仪器房。外单位来人参观或学习，必须经科室负责人批准，并由专人陪同（5分）。
	9
	
	

	
	仪器房安全管理
	每天要认真检查水源、电源、气源、及时关闭门窗，标准气体及气罐放在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安全地方，做好防火防盗防爆措施（4分）。
	4
	
	

	
	数据保密
	不论何时，乙方都应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15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渠道向外界传递任何监测数据（15分）。
	30
	
	

	
	记录
	按规范要求做好日常相关记录表格，每月交一次所有记录给甲方审查（3分）。甲方可随时抽查记录内容，乙方须及时提供，不得阻挠、拖延、伪造（10分）。
	13
	
	

	
	废弃物与废液处置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仪器维护保养产生的废弃物和废液进行分类收集、标识和处置，不得超标排放未经处理的废弃物与废液（3分）。
	3
	
	

	
	资产管理维护
	按时、按质、按量协助甲方工作人员做好固定资产的清查、规整、标识等工作，不得无故推诿（5分）；甲方布置的工作，未按照要求完成，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乙方责任（10分）。
	15
	
	

	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服务人员按要求积极配合甲方开展各项工作（5分）。
	5
	
	

	
	记录、报告规范
	所有记录须字体清晰，不得模糊潦草，并按规范填写相应内容（6分）。
	6
	
	

	合计
	100
	
	

	本次考核总分得分
	

	本次考核总评价
	合格（不合格）


附件3

报价人参加本项目无串通行为的承诺函
一、我方承诺无下列相互串通报价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1.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由同一方或者某个人编制或授意编制；

2.不同报价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报价事宜；

3.不同的报价人的报价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员为同一个人；

4.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相互混装。

二、我方承诺无下列恶意串通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1.报价人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相关方获得其他报价人的相关信息并修改其报价文件；

2.报价人按照某个采购相关方的授意撤换、修改报价文件或者报价文件；

3.报价人之间协商报价；

4.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报价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采购活动；

5.报价人之间事先约定一致抬高或者压低报价报价，或者在采购项目中事先约定轮流以高价位或者低价位成交，或者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报价人成交，然后再参加报价；

6.报价人之间商定部分报价人放弃参加采购活动或者放弃成交；

7.报价人与采购人之间、报价人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报价人中标或者排斥其他报价人的其他串通行为。

以上情形一经核查属实，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并不再寻求任何旨在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

                     报价人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